
通讯员 崔寅伟 本报记者 陈立波

本报讯 9日凌晨4时26分，宁波

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五里牌128号一民

房发生坍塌，3人被困。

接警后，镇海消防救援大队立即派

出4辆消防车、2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

现场进行救援。

发生坍塌的是一处单层砖混结构

老房子，指挥员经现场勘查，很快确

定了被困3人的具体位置。消防救援

人员随即清理被困人员周边的杂物，

防止救援过程中对被困人员造成二

次伤害。

凌晨4时48分，第一名被困人员被

救出，很快，另外2名被困人员也相继

被救出。经医院全面检查，3名被困人

员身体均无大碍。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凌晨宁波一民房坍塌，3人被困
全救出来了，都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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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胡思源

本报讯 眼看着有上万员工的全

国行业龙头企业遭遇险被关联企业拖

下水的重大危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践

行为企业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的“三

服务”理念，果断出手依法保护；企业合

法操作，通过股权隔离实现实控人转换

……近日，绍兴精工钢构成功摆脱“精

功集团”债务危机波及的风险，有效维

护了地方经济金融生态平安和社会稳

定，阻止了更大危机的出现；困扰精工

钢构数月的阴霾也烟消云散，从暴风眼

中走出困局，重新出发。

此精工非彼精功。“精功集团”和

精工钢构的母公司“精工集团”仅一字

之差，外界习惯称“大精功”和“小精

工”。“两者间仅为股权关联的历史渊

源关系，各自拥有不同发展团队，且经

营独立，产业不重叠，无资金往来。”精

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

今年上半年以来，精工钢构的关联

股东绍兴“精功集团”资金链风波甚嚣

尘上，精工钢构何去何从一度扑朔迷

离，外界臆测纷纷。据了解，精工钢构

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原先的股权结

构为“精功集团”占45.9%、“中建信”占

44.1%、“上海万融”占10%。此轮精工

控股集团股东变更中，“中建信”通过受

让“上海万融”持有的10%股份后，一跃

成为控股人，替代原先的“精功集团”成

为精工控股的控股股东。

一步好棋各方多赢。精工钢构现

有员工11000多名，这家企业的稳定发

展事关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和谐稳定，原先“精功集团”是“精工集

团”的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百亿债务危

机自然会波及精工集团及下属的精工

钢构。危机发生后，省、市、区各级党委

政府从保护民营企业和优势产业的大

局出发，及时剖析风险点和问题根源，

先后采取组织召开地方银行工作会议、

协调各利益方关系等一系列应对措施，

为精工集团走出危机腾出空间和时间，

依法维护精工钢构的合法权益，避免其

因连带债务风险而陷入困境，从而维护

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精工钢构在风口浪尖中涅槃新生，

为股权关联企业化解风险提供了又一

个经典案例。股东自愿，程序合法，精

工控股集团本次10%股权转让的行为，

内容、形式符合公司法规定及章程约

定，该行为合法有效。各界人士普遍评

价，“小精工”二股东在危机中被动上位

成大股东属于多赢的解决之道，对各方

都是上佳方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

授、资本市场财务与金融专家宋文阁博

士认为，精工钢构是“小精工”的核心资

产之一，公司基本面良好，全社会乐于

看到其破困解围，精功集团持有的“小

精工”股权资产也将保值增值，对债权

人有利。

（上接1版）

债务人蔡某曾是某企业的股东。企业因

资不抵债申请破产后，仍有不少外债没有清

偿。根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作为股东的

蔡某要对企业所欠的214万元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但法院在调查中发现，以蔡某的收入情况

要还清这笔巨额债务着实困难。经查，蔡某目

前在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他

拥有公司1%的股权（实际出资额仅5800元），

但算下来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4000元，他的

财产就只剩下一辆已报废的摩托车和零星的

存款。蔡某的妻子胡某某每个月的工资和他

差不多，但家庭开销很大，两人的孩子目前还

在上大学。而且，蔡某身患肺病、高血压和肾

病等多种慢性病，去年做了一个大手术就花去

十几万元，后续的医疗费用开销也不小。

考虑到蔡某的家庭长期入不敷出，没有能

力清偿这笔巨额债务，平阳县法院启动了蔡某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2019年8月12日，一个特殊的“执清字第

3号”案件，在平阳县法院的案件管理平台中

生成了。之后，法院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

9月24日，平阳县法院主持召开蔡某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蔡某首先

宣读了《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他郑重承诺，

除管理人已查明的财产情况外，自己并无其他

财产；若有不诚信行为，愿意承担法律后果，若

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会上，蔡某提出，按照1.5%的清偿比例即

3.2万余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还清债务。在

清偿方案中，蔡某还承诺，在履行完毕之日起

6年内，如果他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

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

偿的债务。

据平阳县法院副院长张美权介绍，参与表

决的债权人一共有4名，债权人事先已经充分

了解蔡某的经济状况，确认蔡某诚信的前提

下，经表决通过这一清理方案。债权人还同意

为债务人蔡某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

愿放弃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同意蔡某可以自清

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

信用。

9月27日，平阳县法院签发对蔡某的行为

限制令，并终结对蔡某在本次清理所涉案件中

的执行。至此，此案得以顺利办结。

温州中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陈卫国介

绍，从案件受理，到通过债务清理方案，再到向

债务人作出行为限制令，各项机制和各环节流

程都严格适用温州中院此前发布的《关于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实施意见》。“特别是首次探索自

由财产、债务豁免、失权复权等个人破产中独

有的制度理念。”陈卫国进一步解释，债权人同

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是对

个人破产中自由财产理念的充分体现；清理方

案还约定，若债务人自个人债务清理方案履行

完毕之日起6年内严格按照方案偿还债务，则

今后债权人自愿放弃对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追

偿权，这是一种附条件的债务豁免；清理方案

开始实施后，平阳县法院即向债务人蔡某发出

行为限制令，是对失权制度的尝试运用，同时，

清理方案明确，蔡某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

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为其再次参与

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可能，这是对破产复权制度

的积极适用。

陈卫国介绍，温州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

点工作，旨在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打下实践

基础，在加强对“逃废债”行为的甄别与防范的

前提下，也是宣扬一种诚信精神，“只要自始至

终做诚实的经营者，哪怕失败，仍然有一个制

度安排，为有创业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解困松

绑，为‘诚信而不幸’的债务人创造机会”。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吴巍

本报讯 如果手机出现频繁的卡

顿、死机、系统崩溃等，很多人就会想到

通过“刷机”来恢复初始设置。但刷完

机，手机上可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应

用APP，这多半是提供刷机服务的网络

公司搞的鬼。9日，一起因“刷机”引发

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在杭州铁路运输

法院进行一审在线宣判。

案子的两名原告中，OPPO广东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是OPPO品牌手机制

造商，东莞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

OPPO品牌手机中移动互联业务的经

营者，前者为手机用户提供软件产品服

务，并通过移动应用程序预置等形式开

展经营活动；后者通过ColorOS手机

操作系统对软件商店、游戏中心、OP-

PO+、阅读、OPPO浏览器等APP的业

务经营收益。

被告分别是杭州和深圳的两家网

络科技公司。

原告起诉称，大约1年前，OPPO

公司发现，他们出售的众多OPPO手机

的信息反馈出现异常，调查后才知是手

机里自带的一些APP被卸载和替换导

致的。而替换、卸载这些软件的，正是

被告这两家网络科技公司。其中，杭州

公司是“线刷宝”网站及涉案刷机软件

的开发者、经营者，为用户提供针对

OPPO品牌手机系统ROM的开发、定

制、下载及安装服务；而深圳公司是通

过“线刷宝”网站，实际向用户收取

费用。

原告认为，两被告破坏了原告合法

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

构成不正当竞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

损并损害了两原告以及用户的合法权

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487

万余元。

“刷机”，到底是技术创新还是不正

当竞争？这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法院认为，被告的杭州公司通过

“线刷宝”刷机软件，破解OPPO官方软

件包写入非官方的软件包，从行为目的

来看，这种刷机服务主观上具有破解他

人手机应用系统、删除相关应用并装载

己方应用程序的故意，客观上导致

OPPO公司各类型手机的操作系统被

替换和修改，而且案涉刷机使用的操作

系统直接对两原告各种机型操作系统

ROM包进行破解、修改和添加，破坏了

原操作系统的完整性，减损系统适配

性、影响用户体验、破坏操作影响手机

用户个人数据安全，最终损害手机厂商

和用户的合法权益。因此，杭州公司提

供的刷机服务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属于

非法刷机；而深圳公司明知道非法刷机

是不符合行业规范的，却未作任何审

查，为杭州公司提供网上支付系统、宣

传推广，并是相应获益的直接收款人，

与杭州公司构成构成共同侵权。

法院审理后，综合考虑侵权行为发

生的范围、侵权所造成的影响、持续时

间、市场范围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等，

酌情确定了50万元的赔偿数额。9日，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

OPPO公司总计50万元。

“非法刷机”构成不正当竞争
两家网络科技公司被判赔偿“OPPO”50万元

妙棋落子走出危局 龙头企业涅槃新生


